
外国留学生校外住宿登记管理办法 

 

根据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对外国人住宿管理的要求，东北

大学在校外居住的外国留学生应依法进行校外住宿登记。 

 

派出所登记 留学生根据校外住宿地点派出所的要求，持有关文

件进行住宿登记手续，取得《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表》。 

 

学校登记 学生在派出所登记后，持住宿登记表到留学生办公室

进行登记，办公室留存登记复印件，原件由学生本人保管。 

 

《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表》需随身携带，以备公安民警查验，

申请签证证件须主动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出示。 

 

外国人获取新的护照或申请新的签证或居留许可，应在换取或申

领之日起及时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申领新的《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

表》。 

 

外国人变更住址，应及时向原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住宿登记注

销，向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临时住宿登记。持有居留许可的外国

人，还应在 10 日内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居留许可住址变

更登记。 


